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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霸占征收补偿款
姐姐起诉获分130万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父亲去世

老宅变更承租人

本案中的涉案房屋是共有住

房， 最开始的承租人为李某 （李氏

姐妹的父亲）， 实际使用人也是李

某。 该房屋内原有五个户口： 父亲

李某 （户主 ）、 李腊梅 、 李菊花 、

周某 （李菊花的丈夫 ） 、 周小某

（李菊花的儿子）。

2006 年 10 月， 李某去世， 该

房屋由李腊梅管理出租， 租金由两

姐妹各半享有， 物业公司收取的公

房租金也由两人共同支付。

2008 年 9 月 ， 李腊梅听邻居

们无意间说到家里这样的公房如果

长期没有承租人， 房子说不定哪天

就被国家收走了。 于是她找妹妹商

量变更承租人的事。

李腊梅提出， 自己的户口比妹

妹早迁入该房屋十几年， 妹妹一家

也从未实际居住该房屋， 所以应该

由她来做承租人。

李菊花则表示， 房屋由姐姐做

承租人她没有意见， 但她的儿子在

国外留学， 无法回国参与相关手续

的办理， 但如果是办在她的名下，

就不需要儿子回来了。

对于这样牵强的理由， 李腊梅

居然接受了， 她同意将承租人暂时

登记在妹妹李菊花名下。

慎重起见， 她让妹妹出具了一

份承诺书， 承诺书载明：

“现房屋租赁凭证需更改名

字， 因周小某出国不能签字办理，

现租赁人更改在李菊花名下， 待周

小某读书回国后方便更改时， 同意

将户名再更改给李腊梅。”

后涉案房屋承租人变更为李菊

花。 2009 年 7 月周小某回国 ， 李

老太太曾经提出要求变更承租人，

但李菊花一家拒绝， 这事就此搁置

了。

房屋拆迁

获500余万补偿

一晃十年过去， 2018 年 9 月，

涉案房屋被被列入征收范围， 同年

11 月， 妹妹李菊花作为承租人与

征收单位签订了 《上海市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各类安置

补偿款总额为 520 万元。

此后， 李老太太曾多次联系妹

妹， 要求分得应得的补偿款， 可是

妹妹始终不予回应， 老太太无奈之

下只好起诉到了法院。

关于这套房屋的动迁安置款，

李腊梅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是这样

考虑的， 她觉得长期以来她跟妹妹

对这套房屋始终是一起承担义务、

一起分享权利的， 她的户口确实也

在该房屋内， 她应该可以和妹妹一

人一半分割。

但考虑到父亲曾经把楼上还有

一间面积很小的阁楼给了她家，承

租人现在是她的女儿， 此次也动迁

了。 所以对于这套房屋的拆迁补偿

款， 李腊梅希望能按四个人的户口

平分， 她如果能分得 130 万元就满

足了。

欲分补偿

遭到妹妹拒绝

而妹妹李菊花一家作为被告，

拒绝李腊梅要求分割拆迁安置款主

张的主要抗辩理由如下：

其一， 她认为李腊梅的户口虽

在涉案房屋内， 但是居住权不等同

于承租权， 李老太太并不是房屋的

承租人。

此前的承诺书是李菊花和丈夫

签的字， 儿子并没有签字， 儿子是

成年人， 回国后他表示不同意， 那

份承诺书就没有生效。

在拆迁之前， 李腊梅也从未起

诉要求变更承租人， 因此李菊花是

公房承租人， 李腊梅就不是。

其二， 李腊梅充其量就是房屋

的同住人。

而根据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房屋动拆迁补偿款分割民事案

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同住人需满

足在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

住房但居住困难的条件。 李腊梅在

本市一套商品房上有名字， 并无居

住困难 ， 因此应排除出同住人范

畴， 无权分得拆迁补偿。

庭审时， 还出现了一个非常有

趣的插曲。 主审法官喜欢纠问式审

理， 庭审时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让

原被告双方确认， 对方是否曾经享

受过福利分房。

因为根据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关于房屋动拆迁补偿款分割民事

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的相关条款

内容 ， 享受过任何形式的福利分

房， 都可以被排除出同住人身份的

认定。

由于李菊花一家确实没有享受

过福利分房， 所以作为李腊梅的代

理人 ， 我们对这一情况予以了确

认。 而李腊梅的家庭其实曾经购买

过一套她丈夫单位分配的公有承租

房， 应该属于享受过福利分房。

没想到李菊花一家没有出庭，

她的律师庭上确认李腊梅没有享受

过福利分房。

但庭审结束后， 可能代理人跟

她的当事人交流后发现不是这样，

又补充调查到了当初李腊梅家庭购

买售后公房的合同等相关书证提交

给法院 ， 试图推翻此前庭上的自

认， 形势似乎一下子对原告颇为不

利了。

曾经分房

不影响拆迁补偿

作为李腊梅的代理人， 我们分

析清楚案件的争议焦点和关键所

在， 向法官做重点阐述。

根据政策的相关规定， 享受过

福利分房， 确实可以排除同住人的

认定， 但是却不影响承租人享受拆

迁安置福利。

也就是说如果共有承租房的承

租人曾经有过购买售后公房， 享受

过福利分房甚至享受过其他房屋的

动拆迁， 都是不影响她享受这次的

拆迁安置的。

李腊梅虽然可能不能认定为同

住人， 但她确是实际上的承租人。

而李腊梅没有登记到租赁卡上是有

前因后果的， 李菊花及丈夫的承诺

书可以折射出李菊花当时登记为承

租人， 事后又拒绝变更是存在一定

的欺诈性质。

而民法的六大原则里既有公平

原则也有诚信原则， 如果李菊花的

不诚信导致其获取本该不属于她的

利益也就违反了公平原则， 这个貌

似道德问题， 其实是个法律问题，

是法律如何调整利益的问题。

我们最终把争论的焦点都集中

到了这张纸条是否能说明李腊梅其

实是系争房屋的承租人或者说共同

承租人之一， 曾经是否享受过福利

分房都不影响她对本案系争房屋拆

迁安置利益的分享。

法院判决

确认应获补偿

法院最终判决支持李腊梅的诉

讼请求， 其分得 520 万元动迁安置

利益中的 130 万元， 判决书中法官

详细论述了理由与观点。

法院认为， 在李某死亡后， 变

更承租人时， 李菊花、 周某、 周小

某向李老太太出具承诺书 ， 承诺

“因周小某出国不能签字办理， 现

租赁人更改在李菊花名下， 待周小

某读书回国后方便更改时， 同意将

户名再更改在李腊梅名下”， 以此

诱使李腊梅同意承租人变更为李菊

花； 但周小某回国后， 李菊花、 周

某、 周小某违反诚信原则， 拒绝履

行承诺将承租人变更为李老太太，

系恶意促使条件不成就， 导致李腊

梅未能成为承租人。

涉案房屋在李某死亡后， 由李

腊梅对外出租， 租金由李腊梅、 李

菊花各半享有， 公房租金亦由李腊

梅、 李菊花共同支付。

综上， 李腊梅应为案涉房屋被安

置人， 有权分割征收补偿安置款。 双

方均认为李菊花一家三人系同住人，

本院予以准许 。 考虑到涉案房屋来

源、 承租人变更、 房屋实际使用和管

理等因素， 本院根据公平原则， 酌情

确定李老太太应享有的征收补偿安置

款为 130 万元。

诚信原则

判决中得到体现

从 《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实施细则》 《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关于房屋动拆迁补偿款民事案件

若干问题的解答》 等相关规定来看，

李腊梅确实不符合同住人的法定条

件。

但是， 李腊梅却是事实上的承租

人， 这一点从承诺书确认的情况说明

足以看出。 虽然承诺书上没有周小某

本人的签字， 但足以证明承租人变更

这节事实的真相。

法院最终以诚信原则为出发点，

支持了李腊梅的诉求， 维护了公平正

义。

作为当事人李腊梅对这份判决非

常的满意， 她觉得不仅是获得了一份

自己应得的利益， 而且法律给了她一

个说法， 没有欺负她这个老实人。

案件结束后， 老太太委托家人给

我们和法官都送了锦旗， 表达了自己

衷心的感谢。

李菊花一家也没有上诉， 很快履

行了判决书上载明的给付义务。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李腊梅老太太今年已经 71 岁了， 刚过古稀之年的她自然对

亲情格外珍惜。 李老太太有个年过六旬的亲妹妹李菊花， 几十年

来两人都相处和睦。 可是， 老房的一次动迁却让两个老姊妹之间

的关系陷入了危机。

两人的户口均在黄浦区某处的公有住房里。 2018 年 10 月，

该房屋被国家征收， 并发放了居住房屋征收与补偿告知单， 李老

太太多次想要与妹妹商量补偿款分配的相关事宜， 并要求分得应

得的补偿款。 但是妹妹却故意回避， 意欲霸占所有的征收补偿

款。

无奈之下， 李老太太只能将妹妹一家告到了法院。 这其中到

底是怎么回事呢？ 李老太太最终有没有胜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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